
我国拟修改水法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

者 魏弘毅） 水法修订草案4月27日

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修订草案共9章91条，全

面落实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常委会会议

上对水法修订草案作说明时介绍，修订

草案在总体思路上主要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节约

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新的决策部

署转化为制度规范，落实和体现新时代

治水思路要求。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

焦新形势下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关键环

节和突出问题完善制度设计，增强修改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准确把握水

法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定位，做好与

其他涉水法律、行政法规的协调衔接。

比如，修订草案专设“江河、湖泊管

理与保护”一章，规定国家建立江河、湖

泊定期普查制度，明确江河、湖泊的管

理原则和管理体制，严格规范涉河建设

项目和河道采砂，明确禁止运输、收购、

销售未依法取得河道采砂许可的单位、

个人开采的河道砂石土。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

者 王希） 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草案

4 月 27 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这是企业国有

资产法自 2009 年 5 月 1 日施行以来的

首次修订。

据了解，企业国有资产法修改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统筹发

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草案修改71

条、新增32条，共九章109条。

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草案明

确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为原则，健全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内部治理，完善中

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

约束机制，并明确建立国有股权董事制

度。草案以专节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

公司治理，在衔接公司法共性规定基础

上，明确鼓励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

控股公司调整优化股权结构。

在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体

制方面，草案总结改革发展经验，明确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委托代理机制，完

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机制，国家对经

营性国有资产实施集中统一监管等原

则。同时，赋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和相关部门、机构对企业国有资产

的监管职责。

针对政府投资基金中国有资本权

益缺少制度保障的问题，草案将政府投

资基金纳入规范，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机构对政府投资基金履行出资人职责

作出原则性规定。

此外，草案明确坚持分类管理原

则，并在坚持党的领导、企业重大事项、

国有资本收益、责任追究与尽职免责等

方面作出了修改完善。

我国拟修订企业国有资产法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

者 朱高祥） 社会救助法草案 4 月

2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

议。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让群众更

便捷地申请、获得社会救助。

草案三审稿进一步明确健全社会

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提高社

会救助审核确认效率，并增加一条规

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结合社会

救助工作实际情况，依法优化工作流

程，提高便民化水平。

草案三审稿还明确，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有

劳动能力的社会救助对象自助自立、

解困脱困。同时，由于我国目前相关

救助管理机构救助的对象主要为走

失、务工暂无着落等流散在外的暂时

遇困人员，三审稿将原“流浪乞讨人

员”的表述修改为“流散人员”，使对有

关人员的表述更为准确、简洁。

此外，草案三审稿突出社会救助

兜底线、救急难功能，进一步规定“社

会救助对象遇有紧急情况的，社会救

助管理部门依法及时给予救助”。

社会救助法草案三审
明确提高救助工作便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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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织牢织密医疗保障网——

当前，我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

95%，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巩固提升，建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有关内容和要求，明确在立法

目的中增加“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并增加相关规定，鼓励发展商业健

康保险、与医疗保障有关的慈善捐赠、医

疗互助等，满足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这一修改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我

国医保制度的顶层设计，基本医保为主

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

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

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中

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张卿

说，这也为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发展预

留了空间，让整个医疗保障网更全面、更

可持续。

推动优化医保服务——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落实省级统筹要

求，完善参保长效机制。“推动省级统筹是

为了适应人口流动规模增大，更大范围的

统筹不仅有利于分担风险，实现医疗保障

的可持续性，也有利于医保基金的收支平

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震说，目前，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份进

行了探索，并出台了医保省级统筹的相关

文件。

此外，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国家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推进扩大生育保险

覆盖范围。目前，多地已开展实践探索，

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可按规定参加生育

保险，全国普遍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

至个人，保障更加便捷、精准、直达。

王震说，接下来还要探索更多举

措降低生育成本，助力构建生育友好

型社会。

守护好老百姓的“救命钱”——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是底线，也是

生命线。草案二审稿提出要建立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风险管控机制，构建中长期

收支平衡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

对此，专家表示，新增基金应急处置

机制，主要是为了应对部分地区居民医

保可能出现的收不抵支风险，压实统筹

地区收支平衡责任。

草案二审稿还明确了定点医药机构

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

等，为守护好基金安全提供了更高层面

的法律依据。

张卿认为，将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医

保制度、惠民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

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及隐私，有利于确保

医保政策长效落地、连贯实施，更好保护

参与医保的多方主体利益。

从制度完善到权益守护，完善的法

律保障将让医保服务更加公平可及，惠

及每一位参保人。

医疗保障法草案二次审议：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加强医保基金管理，
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事关事关““病有所医病有所医””医疗保障法草案二次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二次审议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护士为新生儿喂奶。 新华社发

聚焦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百姓看病就医的

“保障网”，正迎来坚实的法治守护。

4月27日，医疗保障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二次审

议，标志着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立法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审稿共7章54条，从医疗保障服务优化到生育保险扩围，

再到医保基金监管，贯穿其中的主线是“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充分彰显立法

为民理念，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安心、更有底气。

仔细翻阅草案二审稿，有哪些修改？吸收了哪些建议？


